
附件1

面向人工智能赋能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实施方案

	联合体名称：
	 


	牵头单位：
	 


	推荐单位：
	 


	签订日期：
	2026年  月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
2026年  月

须知
一、材料要求盖章处，须加盖公章，复印无效，任务书须加盖骑缝章。

二、面向人工智能赋能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的牵头单位为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研究机构或集群组织，名称用全称填写。

三、面向人工智能赋能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的推荐单位为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名称用全称填写。

	一、基本信息

	联合体名称
	

	牵头单位名称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职务
	
	邮箱
	

	实施主体

类型
	⬜ 重点行业企业
⬜ 平台机构
⬜ 先进制造业集群
⬜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

	二、联合体基本情况及分工

	单位名称
	单位情况简介
	承担角色及任务分工（参考附件2）

	
	
	

	
	
	

	
	
	

	
	
	

	
	
	

	三、已有工作基础

	简要介绍先行先试相关单位已开展的工业数据相关工作，可包含但不限于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攻关、标准研制、机制探索、场景应用等方面内容（800字左右）


	四、实施方案

	　　请围绕“1+4+N”体系建设（参考附件2），提出2026年任务目标，并从实施路径、工作计划、保障措施等方面详细阐述工作任务安排（2000字左右）



	五、牵头单位承诺书

	　　本单位近3年内（2023年以来）未出现违规、违法行为，未发生重大信息、网络安全事件，重大、特大生产和环境安全事故，本单位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所开展的工业数据相关研发及运营行为合法合规，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六、推荐单位意见

	　　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